
2015 年 12 月 14 日（星期一）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 

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項目的最新進展 

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開場發言全文 

 

主席、各位議員﹕ 

 廣深港高速鐵路 (簡稱“高鐵” )是涉及巨大投資

的重要交通基礎建設工程，極具經濟及香港長遠發展的

重大策略意義。特區政府當然需要妥善處理興建高鐵的

相關問題，包括工程費用超支及「一地兩檢」的問題。

特區政府亦密切注意社會上的討論及意見，務求能推出

獲得社會認可的處理方案。 

2. 我希望借今天的機會重點簡介「一地兩檢」的幾

個相關議題，希望有助了解問題的本質及消除一些誤

解。 

問題的本質 

3. 首先，我認為應該釐清相關問題的性質。 

4. 上屆特區政府決定建議興建高鐵香港段後，當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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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已於 2010 年 1 月通過興建高鐵的

撥款。至今，不但已有大約四分三的工程完成，政府亦

已投入巨額的工程費用。現時我們需要處理的問題，是

如何妥善處理工程費用超支，令高鐵可以完工。 

5. 工程費用超支與「一地兩檢」是兩個性質完全不

同的問題。工程費用超支是工程管理的問題；「一地兩

檢」是高鐵通車後的運作模式的問題。工程費用超支與

「一地兩檢」沒有相連關係。「一地兩檢」亦並非導致

工程費用超支的原因。即使撇開「一地兩檢」，現實上

仍須處理超支問題，否則會衍生龐大的法律訴訟及其他

巨大經濟等損失。 

6. 再者，為避免出現停工而引致的各種嚴重問題，

工程費用超支明顯是當務之急，需要盡快解決。另一方

面，依照新的評估，高鐵將在 2018 年第 3 季通車。中

央相關部門和香港特區政府亦是以 2018 年通車為「一

地兩檢」的工作目標，而雙方仍然在商討如何落實「一

地兩檢」的安排。相對工程費用超支，我們有時間詳細

探討「一地兩檢」的問題。因此，工程費用超支的問題

不應與「一地兩檢」的處理掛鈎，應該獨立處理，否則

只會令探討解決方法時容易產生混淆，無助解決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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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地兩檢」 

7. 高鐵和現有的廣九直通車不能相提並論，前者是

開放式的網狀交通，後者是點對點的封閉式直達交通。

希望落實「一地兩檢」，目的是充分發揮高鐵的效益，

並為旅客提供最方便快捷的服務。高鐵立項時已計劃在

西九龍總站實行「一地兩檢」。我和政府其他同事亦多

次指出「一地兩檢」並非新概念，英法和美加等地早有

類似安排，雖然香港的情況有其獨特及複雜之處。在西

九龍總站實施「一地兩檢」的重要關鍵之一，是如何在

符合《基本法》的大前提下，容許在西九龍總站特定範

圍之內進行內地的出入境、清關及檢疫等相關程序。正

因如此，「一地兩檢」涉及複雜的法律及實際操作問題。 

8. 社會上有意見認為不應為落實「一地兩檢」而破

壞「一國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、法治等大原則。特區

政府完全認同這些觀點。「一國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、

《基本法》所賦予的保障、法治這些重要基石，絕不可

以因落實「一地兩檢」而受到絲毫損壞。正如上星期三

(12 月 9 日)我在立法會回應馮檢基議員的口頭質詢時

強調，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一直認同日後實行的「一地

兩檢」安排必須完全符合《基本法》和「一國兩制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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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原則。特區政府絕對不會因為經濟效益而犧牲「一國

兩制」。 

9. 上星期三我指出，透過《基本法》第 18 條將相關

內地出入境、海關及檢疫法律納入附件三，是落實「一

地兩檢」的其中一個研究方向。為免不必要誤會，我希

望再次強調，「一地兩檢」的相關事宜現時還在商討中，

仍然未有定論。因此，我重申，透過《基本法》第 18

條將相關內地出入境、海關及檢疫的法律納入附件三只

是其中，我強調，只是其中一個研究方向，而非唯一的

方向。 

10. 我亦希望指出，《基本法》第 18 條對哪些類別的

全國性法律可納入附件三當中及需要通過的程序有明

確規定。《基本法》第 18 條的相關條文如下: 

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

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

政府意見後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

減，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，限於有關國防、外

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

範圍的法律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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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換言之，只有三類全國性法律才可納入附件三，

即 : (1)國防；(2)外交；及(3)其他按《基本法》規定

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全國性法律。現在我們要探

討的法律問題是，落實「一地兩檢」需要依據的內地出

入境、海關及檢疫法律，是否屬於上述三類的其中一類，

包括是否屬於第 3 類(即不屬特區自治範圍的全國性法

律)。我留意到社會上有支持和反對的意見，我們會繼

續聆聽社會上的意見及小心探討這研究方向。 

12. 有意見指透過《基本法》第 18 條將相關法律納入

附件三這方式將違反《基本法》。這觀點令人費解。由

於《基本法》第 18 條只容許三類全國性法律納入附件

三，問題的重點是落實「一地兩檢」所需的相關法律是

否屬於該三類。若不屬於該三類，當然不可以納入附件

三。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不會漠視《基本法》第 18 條

的條文。反之，若落實「一地兩檢」的相關法律確實屬

於上述三類法律中的其中一類，因而可以透過相關程序

納入附件三，則這做法是完全依據《基本法》第 18 條

行事，不可能構成違反《基本法》。 

13. 亦有社會人士表示擔心，若以這方式處理「一地

兩檢」，可能會為《基本法》第 18 條製造所謂「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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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口」，擔心會做成壞先例，令各類各樣的全國性法律

會被納入附件三，因而破壞「一國兩制」。這些擔心和

憂慮完全不必要，亦無理據。正如我剛才指出，《基本

法》第 18 條對哪些類別的全國性法律可納入附件三有

嚴格的規定，第 18 條特定範圍以外的全國性法律不可

能被納入附件三。  

14. 由於現仍在研究階段，哪些法律可以被納入附件

三仍是未知之數。現在就斷言批評這方式會違反《基本

法》，明顯是太過武斷及言之尚早。 

總結 

15. 主席，各位議員，落實「一地兩檢」能夠令高鐵

發揮最高效益。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共同目標是，既

要確保高鐵能發揮最大效益，同時亦必須嚴格符合《基

本法》，不能破壞「一國兩制」的原則。正本清源，「一

地兩檢」是由鐵路基建衍生的法律及運作配套問題。法

律問題可以用法律方式解決；而運作問題則可以用技術

方法處理。此外，無論日後採取任何的「一地兩檢」方

案，只會適用於西九龍總站及香港段的特定範圍，而不

會適用於特區的其他範圍。若然我們聚焦處理相關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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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運作問題，必定能夠在符合《基本法》的大前提下落

實「一地兩檢」。 

多謝主席及各位議員。 

 


